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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东风延锋汽车饰件系统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

一、评价报告基本情况
报告编号 SCT-ZW[2017]第 001号 评价类别 控制效果评价

项目名称 F37配套产品项目 风险类别 一般

建设单位

郑州东风延锋汽车饰件

系统有限公司常州分公

司

报告编制人 杨晨、朱如淮、李游

建设单位联系人 肖致军 建设单位联系电话 15997453088

项目地理位置
常州市滨江经济开发区（原新北工业园区）

胜利路 18号
建设单位陪同人 肖致军 现场调查人员 杨晨

二、项目简介

郑州东风延锋汽车饰件系统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为郑州东风延

锋汽车饰件系统有限公司的常州分公司，郑州东风延锋汽车饰件系统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子公司”）是东风延锋汽车饰件系统有限

公司全资子公司。郑州子公司于 2011年 5月在郑州正式成立。

郑州子公司依托母公司东风延锋以东风日产乘用车制造商客户

为主要目标市场，充分发挥在产品开发、工程技术、人力资源、生产

制造、采购平台和销售网络等方面的资源优势，以提供一流的产品和

服务满足客户需求为出发点，与主要客户建立同步开发、长远合作的

战略伙伴关系，为客户创造更多的价值。主要的客户为东风汽车有限

公司、东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乘用车公司等汽车公司。

为了适应市场发展需求，郑州子公司 2016年决定投资 682万人

民币购置手提超声波焊枪、电动螺丝刀、检具等 13台设备，项目完

成后形成装配生产 F37配套产品 12000套的产能，将提高企业的总体

规模和经济效益。郑州东风延锋汽车饰件系统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坐

落于常州市滨江经济开发区（原新北工业园区）胜利路 18号，租用

常州市滨江经济开发区内原有厂房。

本项目建设过程中严格执行《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监督

管理暂行办法》（安监总局令第 51号）和关于印发《江苏省建设项



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苏安监规[2014]2

号）的相关要求，职业病防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

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对产生或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采取的防

护设施、措施进行设计，从源头控制或消除职业病危害，防治职业病，

保护劳动者的健康。

该建设项目的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SCT-ZW[2016]第 004号）

已由常州苏测环境检测有限公司编制完成。

现企业委托常州苏测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对该项目进行职业病防

护设施设计专篇的编制；建设项目完成后，在建设项目试运行期间，

建设单位应当对职业病防护设施运行的情况和工作场所的职业病危

害因素进行监测，并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进行

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三、建设项目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检测结果

车间 工序 岗位 班制
男

工

女

工

外包

工人

岗位

定员

接触的职业病危

害因素

生
产
车
间

焊装 焊装操作工 常白班 2 0 0 2 噪声

检测 测试操作工 常白班 1 3 0 4 噪声

总人数 -- -- 3 3 0 6 --
备注：无。

检测结果如下：

检测地点
检测

时间

接触时

间（h）
检测结果 单位：dB(A)

1 2 3 Lex.8h 判定

生产区焊装岗位

12.22 8 57.6 72.3 59.2 69.5 合格

12.23 8 78.5 59.7 59.2 72.6 合格

12.24 8 77.8 58.2 59.3 71.9 合格

检验区检验岗位

12.22 8 49.7 51.2 50.3 50.4 合格

12.23 8 52.0 51.7 50.8 51.5 合格

12.24 8 52.7 50.3 51.5 51.5 合格

本次检测结果：各岗位所测噪声强度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

业接触限值第 2部分：物理因素》（GBZ 2.2-2007）的要求。

四、评价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郑州东风延锋汽车饰件系统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 F37 配套产品



项目生产过程中存在的潜在职业病危害因素有噪声。本次职业病危害

控制效果评价根据现场调查、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危害程度、检测结果

和职业病危害因素分布情况、接触人员、接触时间、接触方式等情况

及该行业职业病发病风险综合考虑，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本项目属于“汽车制造业—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

依据《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2012 年版）》安监

总安健〔2012〕73号的规定，本项目属于“汽车制造业”。

通过工程分析、现场调查和检测，本项目的危害因素为噪声，采

取的防护措施完善；现场噪声强度检测结果较低；结合新建项目产生

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分布、接触人员、接触时间及防护措施情况及该行

业职业病发病风险综合分析考虑，评价小组将郑州东风延锋汽车饰件

系统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换挡 F37配套产品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类

别判定为一般。

经过本次现场职业卫生调查及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等多方面综

合分析评价。郑州东风延锋汽车饰件系统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 F37

配套产品项目的总体布局、生产工艺和设备布局、建筑物卫生学要求、

职业病危害因素和危害程度及对劳动者健康的影响、职业病防护设

施、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卫生辅助用室、应急救援措施、职

业卫生管理、职业健康监护和职业卫生专项经费落实情况等各项评价

内容基本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及相关法律、法规、

规章标准和规范的要求，根据现场调查及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基本符合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等要求，具备了职业病防护设施竣工

验收条件。

二）建议

根据现场调查及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本项目职业卫生工作

仍存在不足之处。在实际生产作业时，应落实本报告本章节提出的建

议，以确保项目生产过程中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得到进一步有效控制。

1、组织管理

建议企业按照江苏省安监局《关于印发〈江苏省工业企业职业健



康职业健康管理制度及操作规程编制要点和范例〉的通知》继续完善

相关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根据企业实际生产情况对管理制

度进行相应修订，严格执行和遵守相应的规章制度。

2、工程技术

建议企业加强对手提超声波焊枪和电动螺丝刀的维护保养，确保

手提超声波焊枪和电动螺丝刀的良好运作。

3、个体防护

由于现场调查期间出现作业人员生产操作过程中未按照要求配

戴齐全的情况。

a）建议企业定期检查个体防护用品，确保在有效期内使用，加

强对个人防护用品发放记录的管理与存档等。

b）建议企业在日常工作中严格监督员工正确配戴个体防护用品，

并按要求配戴齐全。

4、卫生保健

由于本项目使用手提超声波焊枪进行焊接。手提超声波焊接采用

气导超声波。接触一定量的气导超声波，可引起听力暂时性位移，血

糖改变，有疲劳、头痛、恶心、耳鸣、易激动等症状，因此，建议企

业针对以后新招的焊装人员进行上岗前体检。

根据本项目现场职业病危害不足以造成作业人员损伤，因此，在

环境无变化的情况下可以不需要进行职业健康检查，建议在日常管理

中应定期对潜在职业病危害因素（噪声）作为常规检测。

如在今后生产岗位达到噪声岗位的条件时，建议企业根据法律法

规的要求，将生产工作岗位的员工进行职业健康检查，并建立健康档

案，便于以后检查时进行对比。

五、建设单位自行组织评审专家组评审意见及结论

一）控效评价报告的修改意见及建议

1）进一步完善职业健康监护的分析评价；

2）严格按照专家个人意见书（附后）进行整改。

二）评审结论



专家组同意该控效评价报告通过评审，但建设单位应当要求技术

服务机构根据专上述修改意见和建议进行修改完善。修改完善后的控

效评价报告应及时提请专家组组长确认。

三）现场验收的整改意见及建议

1）完善职业健康监护制度，增加叉车工、焊接工的职业健康体

检；

2）现场公示工作场所危害因素检测报告；

2）严格按照专家个人意见书（附后）进行整改。

四）评审结论

专家组原则同意该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通过验收，但建设单位应

根据上述整改意见及建议进行整改，整改后及时提请专家组组长确

认。


